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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民宗发〔2017〕9 号

德宏州民宗局关于下达2017年民族宗教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的通知
各县市民宗局：
根据《云南省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规划（2016—2020年）》和《云南省省对下民族宗教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云南省民宗委2017年部门预算的批复，现将2017年民族宗教专项资金（含中央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和省级少数民族发展资金）绩效目标下达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按程序做好项目审批、实施、管理工作，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一、抓紧完成2017年实施项目审核备案。按照县级审批的原则，请各县市民宗局按照相关规划将各县市的具体项目汇总后，于4月30日前报省民族宗教项目管理系统备案。

二、切实加快项目管理进度和资金报账进度，所上报备案的具体项目应于2017年内实施完毕。

三、认真开展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。州民宗局每年至少对所辖县项目进行一次检查。各县市民宗局要经常性检查。各县市要按照财政支出绩效管理的要求，加强绩效管理工作，精心做好项目绩效自评，并于每年5月25日前将上一年项目绩效自评报告报州民宗局。

　　附件：2017年民族宗教专项资金绩效目标任务分配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德宏州民族宗教事务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4月25日
　 抄送：经济科、宗教办、监督监察科、文教科、财务室                 
德宏州民宗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4月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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